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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23年9月1日在海南周华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网站www.zhouhuajiegou.com上发表）

关于《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2021 的有关含义、疑义与建议

韩 琴，黎相均，孙国伟，周 华

（海南周华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海口 570100）
摘要：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简称《鉴定与加固通规》）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本

文针对《鉴定与加固通规》的有关含义、《鉴定与加固通规》与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标准的关系、既有建筑鉴定加固与原

建造时标准的关系以及既有建筑鉴定加固与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和讨论；针对《鉴定与加固通规》在实际

应用中容易产生的疑义和误解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下列建议措施：（1）定义并严格区分使用“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

系”和“新建建筑现行规范体系”等术语；（2）增加关于规范体系适用性的说明；（3）取消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应不低于原

建造时的标准”的规定；（4）制定、补充和完善既有建筑加固设计文件的标准。

关键词：既有建筑；鉴定；加固设计；A 类建筑；B类建筑；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第一作者：韩 琴，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Email：30780452@qq.com。

通信作者：黎相均，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Email：1806838128@qq.com。

0 引言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2021[1]（以下简称《鉴定与加固通规》）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发布，于

2022年 4月 1 日正式实施，至今已实施一年多了。

正确和准确地理解：（1）《鉴定与加固通规》中

各条文的含义；（2）《鉴定与加固通规》与既有

建筑鉴定加固现行标准[2-12]的关系；（3）既有建

筑鉴定加固与原建造时标准的关系；（4）既有建

筑鉴定加固与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关系，是做好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困扰全

国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工程技术人员的难题，也

是现阶段为推动我国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领域健

康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作者长期在一线从事既有建筑的鉴定与

加固设计工作，从工作实践中的经历、经验、体

会、困惑、挫折、观察和思考中针对上述问题总

结形成本文，以此与从事鉴定与加固工作的同行

进行交流、讨论，并向规范编写专家反馈《鉴定

与加固通规》在实际应用中容易产生的疑义和误

解，提出消除疑义和误解的建议措施。

1 《鉴定与加固通规》与鉴定加固现行标准的关

系

《鉴定与加固通规》与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

行标准[2-12]的关系可总结为：（1）局部取代和修

正性关系；（2）整体配套和互补性关系。

局部取代和修正性关系。《鉴定与加固通规》

作为全文强制性规范，其作用之一是废止并取代

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作

用之二是对既有建筑鉴定加固中共性的、通用的

关键技术措施和要求作出底线规定，既有建筑鉴

定加固现行标准中凡与《鉴定与加固通规》不一

致或低于《鉴定与加固通规》要求的条文，均以

《鉴定与加固通规》的条文为准。

整体配套和互补性关系。《鉴定与加固通规》

在“前言”中“关于规范实施”的段落中说明：“与强

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本文作者注：此处指《鉴定

与加固通规》）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本

文作者注：此处指鉴定加固的现行标准[2-12]）是经

过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

技术措施，一般情况下也应当执行”；在条文说明

中，针对第 5.3.1 条和 5.3.2 条说明：“震害经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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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按照《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鉴定标准》TJ 23-77
进行鉴定加固的房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

代我国的多次地震中，......，均经受了考验。2008
年汶川地震中，除震中区外，......，经加固的房屋

也没有倒塌，再一次证明按照鉴定标准执行对于

减轻建筑的地震破坏是有效的”；在条文说明中，

针对第 5.3.3 条说明：“由于采用以楼层综合抗震

能力指数表达的简化方法进行规则的多层砌体和

多层钢筋混凝土 A 类和 B 类建筑的抗震验算，已

经经过了历次地震的检验，因此，本规范仍把该

简化方法作为首选方法”。上述内容表明，《鉴定

与加固通规》是以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现行标准

为基础形成的刚领性规范，二者是配套的和互补

的，共同形成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完整规范体系。

《鉴定与加固通规》的全文强制性以及对既

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标准的局部取代和修正性，

要求《鉴定与加固通规》含义明确，表达准确，

不应存在疑义，不易被误解，且应易于被鉴定加

固工程技术人员理解和掌握，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方便。《鉴定与加固通规》与既有建筑鉴定加固

现行标准的整体配套和互补性，表明《鉴定与加

固通规》的落实依靠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现行标

准提供技术措施保障，不能弱化鉴定加固现行标

准的作用。

2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与原建造时标准的关系

《鉴定与加固通规》中的下列说明和条文要

求，既有建筑鉴定加固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

（1）在“前言”中“关于规范实施”的段落中说明

“......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指不改变现

有使用功能），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

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2）
“4.2.2 既有建筑承重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验

算，应符合下列规定：1 当为鉴定原结构、构件

在剩余设计工作年限内的安全性时，应按不低于

原建造时的荷载规范和设计规范进行验算......”；
（3）“5.1.4 A 类和 B 类建筑的抗震鉴定，应允许

采用折减的地震作用进行抗震承载力和变形验算，

应允许采用现行标准调低的要求进行抗震措施的

核查，但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抗震设计要求”；（4）
“5.3.2 采用现行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抗震承载

力验算时，A 类建筑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应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 0.80 倍......；B 类建筑

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不低于现行标准相

应值的 0.90 倍。同时，上述参数不应低于原建造

时抗震设计要求的相应值”；（5）“5.3.3 对于 A

类和 B 类建筑中规则的多层砌体房屋和多层钢筋

混凝土房屋，当采用以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表

达的简化方法进行抗震能力验算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且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抗震要求......”；（6）
“6.4.2 结构加固后的承载能力验算和结构抗震

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对地震作用下

的结构抗震能力验算，应按下列规定进行，且不

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抗震要求：......”。
要求既有建筑鉴定加固“应不低于原建造时

的标准”，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下列问题。第一，对

于在国家最早的建筑技术标准颁布实施之前建成

的既有建筑（比如，海口骑楼老街多数建筑建成

时间在一百年之前）以及建成时间难以考证的既

有建筑，无法执行该要求。第二，在先后颁布实

施的国家建筑抗震设计标准《工业与民用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TJ 11-74[13]、《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 TJ 11-78[1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J 11-89[15] 、 《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 GB
50011-2001[16]以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17]中，建筑抗震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措

施要求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

改进和提高的，比如，在 TJ 11-74[13]和 TJ 11-78[14]

中，建筑的地震作用是按设防地震计算的，而在

GBJ 11-89[15]、GB 50011-2001[16]和GB 50011-2010[17]

中，地震作用是按小震计算的。对既有建筑鉴定

加固既要求按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进行，又要

求按早已废止的标准进行（通常称按“包络法”

进行鉴定和加固），会显著增加技术难度、工作

时间和成本投入，从鉴定加固领域的现状情况看，

是难以执行的。第三，《鉴定与加固通规》第 5.3.2
条要求，A 类和 B 类建筑抗震承载力验算的水平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分别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

值的 0.8 和 0.9 倍，以海口市建筑为例，现行水平

地震作用系数最大值为 0.24（设防烈度为 8 度

（0.3g）），则 A 类和 B 类既有建筑抗震承载力

验算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分别不应小于

0.192 和 0.216，不必补充按建造时的水平地震作

用系数最大值 0.16（设防烈度 8 度（0.2g））进

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从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可知，既有建筑鉴定与

加固不必要求“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也不

必按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和原建造时标准的包

络要求执行。

3 既有建筑鉴定加固与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关系

新建建筑的规范体系由新建建筑的全文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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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用规范[18-20]等和现行标准[17]、[21-23]等组成。《鉴

定加固通规》的下列条文要求既有建筑鉴定加固

遵守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规定：（1）“4.2.2 既有

建筑承重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验算，应符合下

列规定：1 ......如原结构、构件出现过与永久荷载

和可变荷载相关的较大变形或损伤，则相关性能

指标应按现行规范与标准的规定进行验算。2 当

为结构加固、改变用途或延长工作年限的目的而

鉴定原结构、构件的安全性时，......，按现行规范

与标准的规定进行验算”；（2）“4.3.6 当地基基础

的安全性需要按承载力项目鉴定时，应根据地基

和基础的检测、验算及近位勘察结果，结合现行

规范规定的地基基础承载力要求和建筑物损伤状

况进行综合分析并评定等级”；（3） “5.1.4 ......C
类建筑，应按现行标准的要求进行抗震鉴定；当

限于技术条件，难以按现行标准执行时，允许调

低其后续工作年限，并按 B 类建筑的要求从严进

行处理”。
根据《鉴定加固通规》的上述条文，既有建

筑鉴定加固的下列工作应遵守新建建筑规范体系

的要求：（1）对既有建筑承重结构和构件的安全

承载力验算（原结构构件在剩余设计工作年限内

的安全承载力鉴定除外）；（2）对既有建筑地基

基础的安全承载力验算；（3）对后续工作年限

50 年的 C 类建筑的抗震鉴定（受条件限制，难以

执行时，可降低到 B 类建筑从严进行抗震鉴定）。

《鉴定加固通规》在“前言”中“关于规范实施”
的段落中说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

束力，......必须严格执行，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

造项目（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当条件不具

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

时的标准”。 上述说明的第一层含义为，对于改

变现有使用功能的既有建筑改造项目，鉴定与加

固应严格执行现行强制性规范即《鉴定加固通规》

的规定，不能降低要求，不应误解成，既有建筑

改造项目改变现有使用功能时，鉴定加固应遵守

新建建筑现行规范体系的要求；第二层含义为，

对于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的既有建筑改造项目，

鉴定与加固应执行现行强制性规范即《鉴定加固

通规》的规定，当执行《鉴定加固通规》确有困

难时，可适当降低要求。

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的要求总体

上是低于新建建筑现行规范体系的要求的，比如：

（1）对 A 类和 B 类既有建筑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可

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法进行，对于 C 类既

有建筑，在难以按新建建筑的规范体系进行抗震

鉴定时，也可以按 B 类建筑从严进行抗震鉴定；

（2）地基基础鉴定优选采用按地基基础变形检测

结果以及变形在上部结构和周边的反应进行判定，

当判定符合要求时，可不对基础进行检测和加固；

（3）《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2]第
3.0.3 条规定，当 A 类既有建筑满足第一阶段宏观

控制和构造鉴定的要求时，可直接判定为满足抗

震鉴定要求，可不进行第二阶段的抗震承载力鉴

定；（4）《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2]

第 6.2.7-1 条和第 6.3.2-7 条分别规定，A 类和 B 类

混凝土结构建筑可考虑砌体填充墙的抗侧力作用。

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现行规范体系贯彻了在保障

既有建筑安全性和抗震性能的前提下，鉴定加固

的技术要求“宜简不宜繁”、“宜宽不宜严”和

“宜低不宜高”的原则。既有建筑鉴定加固除鉴

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的条文明确要求遵守新建建

筑规范体系的要求外，不必执行新建建筑规范体

系的条文规定。

4 有关建议

4.1 建议一：定义并严格区分使用术语

在《鉴定与加固通规》中，定义并严格区分

使用下列术语，以避免在实际应用中，按新建建

筑现行规范体系的要求进行既有建筑鉴定和加固

设计的倾向和误解。

“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指由现

行《鉴定与加固通规》和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现

行标准组成的规范体系，在该规范体系中，“规范”
指《鉴定加固通规》，“现行标准”指鉴定加固的

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

“既有建筑鉴定”，指按照“鉴定加固现行规范

体系”对既有建筑进行鉴定的过程，包括现场调查、

检测、监测、安全性鉴定和抗震性能鉴定等环节。

“既有建筑加固设计”，指按照“鉴定加固现行

规范体系”对既有建筑进行加固设计的过程，包括

结构加固计算、结构加固施工图绘制和加固施工

图审查等环节。

“新建建筑现行规范体系”，指由新建建筑的

现行全文强制性通用规范和现行标准组成的规范

体系，在该规范体系中，“规范”指全文强制性通

用规范，“现行标准”指现行的国家或行业技术标

准。

4.2 建议二：增加关于规范体系适用性的说明

在《鉴定与加固通规》中，增加关于规范体

系适用性的说明：既有建筑鉴定加固应执行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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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的规定；当既有建筑

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的条文要求执行新建建筑

现行规范体系的规定时，应执行新建建筑现行规

范体系的规定；当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

系的条文规定低于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相应条文规

定时，不必但可自愿执行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条

文规定；当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缺乏

条文规定时，可参照执行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相

应条文规定。

4.3 建议三：取消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应不低

于原建造时的标准”的规定

在《鉴定与加固通规》的“前言”中以及第 4.2.2
条、第 5.1.4 条、第 5.3.2 条、第 5.3.3 条和第 6.4.2
条中，取消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应不低于原建造

时的标准”的规定。

4.4 建议四：制定、补充和完善既有建筑加固设

计文件的标准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设计的成果要通过完整

的设计文件表达。现行《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规定（2016 版）》针对新建建筑在各设计阶

段设计文件的内容和深度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

该文件的规定不适合用于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设

计文件。现行《建筑结构加固施工图设计表示方

法》07SG111-1 对混凝土结构构件和砌体结构构件

加固详图的表达作出了规定，现行《建筑结构加

固施工图设计深度图样》07SG111-2 提供了混凝土

框架剪力墙结构和砌体结构加固施工图的整体图

样。针对既有建筑鉴定加固自身的特点，制定、

补充和完善既有建筑鉴定加固设计文件的国家或

行业标准，是落实既有建筑鉴定加固规范体系的

要求、提高既有建筑改造加固设计的水平、效率、

规范性和质量的重要措施。

5 总结

我国建筑业已进入新建建筑建设的占比急剧

下降，既有建筑的鉴定加固占比迅速上升的发展

阶段。全国既有建筑总规模超过了 700 亿平方米，

既有建筑的检测、鉴定、加固设计和施工给建筑

业从业人员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要求

和挑战。我国现阶段既有建筑鉴定加固领域的现

状难以适应建筑业市场发展的需求，具体表现在

下列方面：（1）既有建筑的鉴定加固与新建建筑

的设计施工相比，面对的建筑的情况更多样化、

更复杂，涉及的知识面更广，受到的约束更多，

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全国建筑业多数设计机

构和技术人员还未进入既有建筑鉴定加固领域，

鉴定加固领域从业人员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亟待提

高；（2）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现行规范体系与新

建建筑的现行规范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的

区别，鉴定加固领域工程技术人员习惯于按新建

建筑的现行规范体系进行既有建筑的鉴定加固工

作，或在既有建筑经鉴定需要加固后，按新建建

筑现行规范体系的要求对既有建筑进行加固设计；

（3）总体上讲，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

的要求低于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要求，鉴定加固

领域多数工程技术人员不敢、不愿按既有建筑规

范体系的较低要求进行鉴定加固工作，有政府主

管部门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甚至要求用“包络法”

进行鉴定加固设计和加固施工图审查，“层层加码，

保证绝对正确”的倾向比较明显；（4）既有建筑

鉴定加固现行规范体系的要求和表达有易产生疑

义和误解之处，增加了工程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

中理解和执行规范体系的难度。

《鉴定与加固通规》的颁布、实施是既有建

筑鉴定加固领域规范体系建设的大事，准确理解、

认真落实《鉴定与加固通规》是鉴定加固领域工

程技术人员的重要任务。本文针对《鉴定与加固

通规》的有关含义、《鉴定与加固通规》与既有

建筑鉴定加固现行标准的关系、既有建筑鉴定加

固与原建造时标准的关系以及既有建筑鉴定加固

与新建建筑规范体系的关系进行了总结，针对《鉴

定与加固通规》在实际应用中容易产生的疑义和

误解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下列建议措施：（1）定

义并严格区分使用“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现行规范

体系”和“新建建筑现行规范体系”等术语；（2）
增加关于规范体系适用性的说明；（3）取消既有

建筑鉴定与加固“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的规

定；（4）制定、补充和完善既有建筑加固设计文

件的标准。

在既有建筑鉴定加固的实际工作中，在保障

既有建筑安全性和抗震性能的前提下，应遵循技

术要求“宜简不宜繁”、“宜宽不宜严”和“宜

低不宜高”的原则，尽量减少建筑市场上需要拆

除的既有建筑，尽量用较小的投入和资源消耗延

长既有建筑的后续工作年限，用实际行动支持国

家的经济发展要有可持续性、要尽早实现碳达峰

和碳中和等重大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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